附件1：
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327][bookmark: OLE_LINK315][bookmark: OLE_LINK314]　　为进一步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我市空气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bookmark: OLE_LINK423][bookmark: OLE_LINK424]一、本通告所称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装配有柴油机的移动机械，包括但不限于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沥青摊铺机、叉车、非公路用卡车、混凝土输送泵车等机械。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bookmark: OLE_LINK313][bookmark: OLE_LINK338][bookmark: OLE_LINK337][bookmark: OLE_LINK351][bookmark: OLE_LINK349][bookmark: OLE_LINK350]　　（一）《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Ⅰ、Ⅱ阶段）》（GB20891－2007）中国Ⅰ及以下排放标准（含2009年10月1日前生产的编码登记为X阶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二）不符合《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中Ⅲ类限值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三、白山市行政区域内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四、鼓励使用电动或氢燃料电池非道路移动机械。
[bookmark: _GoBack]　　五、执行应急抢险救灾任务时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受上述措施限制。
　　六、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bookmark: OLE_LINK299][bookmark: OLE_LINK298]　　七、本通告自  年  月  日实施。2019年12月4日发布的《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同时废止。
　　特此通告。

白山市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